
2014年决算“三公”经费增减变化原因说明

我单位属于财政性资金基本保证经费的事业单位，主要保证我单位的人员经费支出。财政未向我单位拨付“三公”经费支出，因此，我单位“三公”经费支出未使用一般公共预算财政拨款，使用的是自有资金。决算中“三公”经费支出包括房管局机关、后勤中心、房地产协会、房地产产权处以及房地产市场管理处共五个单位的支出。

2014年度因公出国（境）费为0元，因公出国（境）团数及人数都为0元，与上年持平；2014年度公务用车购置费为0元，购置数为0辆，比上年同期减少18万元；2014年公务用车运行维护费为38.04万元，公务用车保有数为7辆，比上年度支出减少23.96万元；2014年度公务接待费为19.3万元，国内公务接待批次为171次，人数约为：1619人，比上年支出减少24.8万元。

2014年度以来，我单位严格执行中央八项规定以及中央地方各级制定的相关公务用车及公务接待方面的规定，从严控制各项支出，相比上年公务用车及公务接待支出有大幅减少。

特此说明！


